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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函

本正

IC' ;r: 
地址: 11008臺北市市府路l號北區2樓
承辦人:彭韋鳳
電話: 1 999 (外縣市02-27208889 )轉6563
傳真: 27596577 
電子信箱: ea-1011 2@ma i 1. 1.aipci . gov. tw 

10841 
臺北市開封街2段40號2樓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6年2 月 13 日
發文字號:北市產業工字第 10630575101 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

主告 : 有關本局辦理106年度「臺北市補助工商團體及廠商海外參
展計畫 」 受理申請作業 1 案，患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

言兌明 : 

一 、 依據「臺北市補助工商固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計畫申請須知」
第4點規定辦理 。

二、為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展售活動，本局自 102年起補助本
市團體及廠商海外參展費用，協助廠商拓展對外貿易商機，
爭取海外訂單 。

三、 106年度本計畫受理申請時間為106年2月 17 日 至3月 17 日，可
申請補助之展覽期間為106年2月 18 日至 12 月 31 日，歡迎各工
商業界踴躍提出申請 。

四、申請資格:

(一)依工業團體法、商業團體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登記於本市之
工商團體;工商團體系且團參展，參展廠商須至少三家為依
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於本市完成登記之公司或商業。

(二)依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於本市完成登記之公司或商業( 以

下簡稱個別廠商) 。
五、補助金額:

(一)工商團體組團參晨，每年度以申請二項展覽為限 ;單一處
覽每一本市參展廠商最高補助新臺幣八萬元，最高總補助‘
金額新臺幣八十萬元 。

(二)個別廠商參晨，每年度以 申請一項展覽為限;單一展覽每
一廠商最高補助新臺幣六萬元。

(三〉為推動本市產業發展，參與國際重要展覽(詳本局公告)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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